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福建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闽交安〔2012〕28号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明确港口危险化学品

安全监督管理职能的通知

沿海各港口管理局，沿海设区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:

为认真贯彻新修订的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591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、国家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《关于明确港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

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厅水字〔2012〕4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港

口管理的实际情况，现就做好港口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管工作，

明确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和范围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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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范围的界定

港区范围的界定原则。《港口总体规划》中对港区范围有明确

界定的，依据其规定；《港口总体规划》中暂未明确界定的，以港

口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立项时确定的范围为界；对港区范围界定

仍存有异议的，由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所在地设区市规

划部门、安全监管部门确定港区范围。

二、关于港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

1．危险化学品码头的安全监管。所有从事危险化学品作业

的码头（包括码头区域和至引桥根部的管线）由港口行政管理部

门负责安全监管。

2．港区内危险化学品储罐的安全监管。

（1）在港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

及相连储罐部分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监管。

（2）与港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

相连的储罐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监管。

（3）在港区内仅与码头相连的储罐及装车设施，由港口行政

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监管。

3．港区内加油站的安全监管。在港区陆上专门为港口企业的

装卸设备、非营运车辆服务的加油站，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

安全监管。在港区陆上为社会车辆服务的加油站，由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监管。

三、关于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相关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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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经营许可。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码头装卸作业，以及

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，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

管并颁发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。对使用或租赁储罐从事批发、零售

等经营活动的企业，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负责审查储罐的租赁协

议和港口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，核发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

并履行对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管职责。

2.港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危险化学品安全审查。

(1)港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危险化学

品的生产装置及相连储罐部分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按

有关规定进行安全审查并颁证，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不再颁发《港

口经营许可证》。

(2)港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危险化学品码头和仅与码头相连

的危险化学品码头储罐及装车设施，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安

全审查。

(3)与港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相连的储罐，由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审查。

以上许可实施部门发生变更的，原许可部门应注销许可证(建

设项目许可除外)，由变更后的许可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重新

审核颁发许可证书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危险化学品港口建设

项目安全审查，由变更后的许可部门受理并实施。

四、港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相关工作。

港区内相关港口企业的重大危险源备案、行政处罚等分别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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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划分和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。对从事港口危险化学品装卸管理、申

报、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等业务的人员以及企业主要负责人，由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安全培训和资格认定。向港口危险化

学品经营人提供安全评价服务的机构和从业人员，由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部门负责资质认定，同时应当符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有

关要求，并抄送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．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充分认识《条

例》实施的重要性，充分认识我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面临的新

情况、新问题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进一步增强做好危险化学品安全

监管的紧迫性，切实抓好《条例》各项规定的贯彻落实。要进一

步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，配备安全监管设施设备，不断

提高我省港口危险化学品管理水平，保障我省港口危险货物作业

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。

2．明确范围，落实监管职责。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参照《福建省港区危险化学品码头及罐区简

明表》（详见附件）对辖区内危险货物码头、储罐、库场的基本情

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，并按本《通知》确定的内容，逐一界定安

全监管范围，杜绝监管盲区，明确监管分工，落实监管职责。各

地应对涉及港口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作出明确分工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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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或会议纪要，于2012年 5月 30日前，分别报省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和省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。

3．加强协作，做好交接工作。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《港口法》、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，以及本《通知》要求，遵循“依法合规、利于监管、

方便企业、保障生产”的原则，加强沟通协商，注重协作配合，

确保相关工作有效衔接。各地要制定具体的交接方案，做好有关

交接工作。监管部门发生变化的，原监管部门应将企业有关的档

案材料，包括许可申报材料、批准文件、重大危险源备案资料、

安全评价报告、监管信息以及相关行业管理文件资料等，一次性

整体向变更后的监管部门移交，并办理资料交接手续。各地有关

资料的交接手续应于2012年 5月 30日前完成。在正式交接前，

港口行政管理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从服务企业出发，

做好安全监管相关工作，对已受理的项目应出具审查意见后再移

交。

附件：福建省港区危险化学品码头及罐区简明表

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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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安监 危险化学品 监管 通知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、安全监督司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总局三司，省政府安委会，省工商行政管理局，省质

量技术监督局，福建海事局，省港航管理局，沿海设区

市人民政府，本厅、局领导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12年 5月 21日印发


